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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目的
为加强对管理体系的变更管理以控制变更过程带来的风险， 避免因变更管理失控引发的风险事故等风险。
2  范围
适用于对体系范围内所涉及的变更管理与控制。
3  职责
3.1 经营部负责顾客要求变更的信息传递和组织合同变更的评审；
3.2 综合经营部负责对工程造价咨询、招投标代理服务及项目管理的规划、服务细则的变更管理工作；
3.3 管理者代表负责组织管理体系变更的更新工作；
3.4 公司总经理和相关领导负责对变更的审批工作。
4  工作程序
4.1 变更类型
4.1.1 当国家的质量、环境或安全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程、标准发生废止、修订或新颁布时以及顾客要求、服务发生变化时；
4.1.2 当企业归属、体制、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时；
4.1.3 当服务项目增加等；
4.1.4 当技术、方法和设备发生变更时；
4.1.5 当上级的质量、环境和安全的监督部门提出相关整改意见时；
4.1.6 当质量、环境和安全检查、风险评价过程中发现涉及到规章制度层面的问题时；
4.1.7 当分析质量、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的重大事故和重复事故原因，发现制度性因素时；
4.1.8 其他相关事项。
4.2 变更的管理
4.2.1 公司领导和各部门应对质量、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变更进行策划和系统地实施，应重点考虑：
a）体系变更的目的和其潜在的风险和机遇；
b）质量、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完整性；
c）所需的资源、过程和经济技术的可行性；
d）公司的岗位、职责和权限的分配或再分配。
4.2.1 当有变更发生时，由负责变更的部门按要求填写《变更申请表》，并派专人负责管理，由变更的提出部门组织进行变更过程产生的风险进行分析和控制
4.2.2 变更审批，《变更申请表》应上报主管领导审批；
4.2.3 因变更而引发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更改时， 由申请变更的部门组织相关管理人员、技术和操作人员进行评审和修订；
4.2.4 综合经营部负责组织造价部、招标部、项目管理部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变更项目进行必要性、可行性分析及风险评估，报主管领导审批。
4.2.5 变更实施，变更批准后，由责任部门负责实施。不经过审查和批准，任何临时性的变更都不得超过原批准范围和期限；
4.2.6 变更验收， 变更实施结束后， 变更主管领导应对变更的实施情况进行验收， 形成结论，验收内容包括项目的完整性、适用性、有效性、安全可靠性及对环境的影响。并及时将变更结果通知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。必要时应组织针对性的培训。
4.3 管理体系文件的变更按《形成文件和信息控制程序》的要求执行。对变更的申请、审批文件，申请部门和审批部门都应该妥善保存， 综合经营部应保证使用最新有效版本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。
4.4 变更的控制
4.4.1 公司领导和有关部门应严格变更过程的审批手续，以控制变更过程带来的风险，避免因变更管理失控引发的事故。
4.4.2 综合经营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应以风险评价为基础，识别和确定潜在的事故、事件或紧急情况， 研究可能采取的应对控制措施， 以预防和减少可能随之引起的人员伤害、财产损失及环境影响。
5  相关文件 
5.1 《形成文件和信息控制程序》
6  相关记录
6.1《变更申请表》
6.2《环境因素识别／评价表》
6.3《危险源辨识/ 风险评价表》
6.4《文件更改审批表》

